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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教师教育惩戒权具有特殊性，其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健全，幼儿教师教育惩戒权在如今面临了新时代

的困境。幼儿教育惩戒相关研究、法律缺失，本是具有正当性的教育行为却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信息

时代社会媒体传播范围广速度快，惩戒权的舆论环境未得到有效保障。幼儿教育惩戒权规则当细化，应

建立相关的监督机制监督幼儿教师惩戒权实施并谨防滥用，规范社会媒体的舆论报道，宣传相关法律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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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sciplinary power of preschool teachers in education has its particularity, and its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re not yet sound. The disciplinary power of preschool teachers in education 
is facing difficulties in the new era. There is a lack of research and laws related to punishment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the legitimate educational behavior cannot be protected by law. In 
the information age, social media spreads widely and rapidly, and the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for disciplinary rights has not been effectively protected. The rules on the disciplinary pow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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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hould be refined, and relevant supervision mechanisms should be es-
tablished to supervis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isciplinary power of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and prevent abuse, regulate public opinion reporting on social media, and promote relevant leg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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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初《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正式发布，我国学者对教育惩戒的研究在近些年取得进展，

已有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中小学。但是幼儿的身心年龄具有一定特殊性，惩戒方式有限，且在社会面幼儿

教师职业具有敏感性，幼儿园教师实施教育惩戒的方式、程度都有一定局限性，在实施惩戒过程中难以

取得理想的教育效果。 
幼儿园教师教育惩戒权的研究相对较少，没有明确的规范制度，现实实施面临困境。一方面国家没

有明确的教师惩戒标准，在实施教育惩戒的过程中不经意间会使儿童身心受到伤害。另一方面，惩戒与

体罚的概念模糊不清，社会方面大都反对幼儿教师惩戒儿童，教师也面临社会舆论与网络媒体的压力。 

2. 幼儿园教师教育惩戒权的本义 

2.1. 幼儿教师教育惩戒的内涵 

“惩戒”《现代汉语词典》词义为：“通过处罚使之有所警戒。”因此，惩戒是针对当下的情况而

给未来有所影响的教育手段。从字形来看，“惩”上半部为“彳”与“正”，下半部是“心”，“彳”

为双人旁表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其余为“正”“心”，《礼记·大学》中道：“欲修其身者，先正其

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1]正心就是心中要真诚，态度端正无杂念。“戒”在《说文解字》中解

释为“戒，警也。从廾持戈，以戒不虞。”双手握持着武器，防备预料之外的事情发生。那么“惩戒”

可以理解为为了防止不好的行为发生，两个人通过某种互动产生影响，以使得“惩戒”对象保持诚意正

心的状态。 
在《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对教育惩戒定义道：学校、教师基于教育目的，通过积极管教和

教育惩戒的实施，及时纠正学生错误言行，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责任意识[2]。幼儿教师的教育惩戒就

是为了保证幼儿教育保育活动的正常进行，据现行法律所给予的权力，管教幼儿违背校规校纪、社会道

德规范的学生的方式。 
当前，中小学的教师教育惩戒已经对教师有了明确的权力与职责划分，然而我国现行的学前教育法

律法规对幼儿教师惩戒权没有明确的规定，幼儿教师的惩戒力度或过度严厉抑或采取消极态度对儿童的

不良行为不进行教育惩戒。因此，对幼儿园教师惩戒幼儿的法律规范标准问题亟需辨明，划定“教育惩

戒”与“体罚”的关系红线，让幼儿园教师把握对幼儿教育惩戒的力度，从而引导幼儿身心健康的发展，

保障幼儿园、幼儿教师、幼儿三方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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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体罚与教育惩戒的鉴别 

体罚在我国古代便有“夏楚二物，收其威也”[3]。用木头作为体罚的工具。体罚一开始便是暴力行

为，它所产生的伤害不仅是肉体上的伤害，更多的是心理上的痛苦。体罚与教育惩戒具有一定联系，但

有很大的差别。从教育目的上看，二者都利用了人性、心理，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向往幸福而逃避痛

苦，基于教育的目的实施另人不悦的惩罚，使人为了规避再次受到惩罚而不去做某些违规的行为。从方

式向度上看，体罚所指向的是肉体的惩罚，如罚站、打手心、掌掴等，受教育者处于被动、压抑的状态，

是教育者单向对受教者实施惩罚，学生往往会对教育者有抵触的心理，教育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而教

育惩戒更侧重于引导，如点名批评、公益服务、课后教导等，是师生双向互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

生是经过思考与反省的，自身生发悔过之心，增进师生双方的相互理解与情感。体罚是侵犯儿童合法权

益的行为，《幼儿园管理条例》(第 17 条)中明确规定禁止体罚和变相体罚幼儿，而管教学生运用惩戒是

教师的职责与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 8 条)规定教师有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

象的义务。 

3. 幼儿园教师教育惩戒权实践困境 

3.1. 缺少针对幼儿阶段的惩戒法律法规 

当前，许多所谓西方先进的教育观在国内流传甚广，出现了对鼓励式教育、赞赏教育方式的追崇者。

过去的“戒尺”、“教鞭”被淘汰，人们愈来愈重视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当儿童出现不当的行为时，

教育者应当使用非暴力、温柔的手段，避免损害儿童的肉体与心灵，让儿童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然

而儿童自身身心发展未成熟，涉世未深，单纯依靠自我反省言语劝解很难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对幼儿

教育惩戒的立法需求是肯定的，但与之矛盾的是社会层面并不认为幼儿阶段需要惩戒。因此，缺少制定

法律法规的困境首先是为幼儿教师教育惩戒的立法社会需求不足。 
社会对教育惩戒的关注于近些年刚刚火热，立法也试行发布不久，其所指向的是义务教育中小学的

教育阶段，缺少适合幼儿阶段的惩戒规范。幼儿因生活经历不足，情绪控制还未有训练，难以在情绪激

动的时刻静下心来听取教师的劝导，而教师由于没有相关的法律规范依托，在训诫儿童时常会有过度惩

罚的情况出现。个别过于调皮的儿童，温柔语言劝导根本没有实用性，而简单粗暴的语言呵斥、体罚就

成为了最有效的教育惩罚方式，这样不仅快速有效而且能够震慑其他的儿童。然而这样使用暴力行为的

惩罚的教师类似于阿伦特所阐述的“平庸之恶”，教师在惩罚儿童的过程中并不是教育的行为，而是“行

恶”的行为，且因没有对自身行为进行道德伦理思考，也未触及法律的底线，故未察觉自己是在“行恶”。

这也是当下许多法律道德的问题争议所在，即法律与道德何者为先，遵纪守法的人是完美的善人吗？然

而法律是道德的最低的要求，一个声称自己守法公民的人可能是一个失去道德判断的“恶人”。正是由

于没有幼儿教育规则的具体说明，没有法律法规的依托让很多教师在行使惩戒权时如合眼摸象，甚至做

出不合规范的行为。 

3.2. 社会对幼儿教师职业的误解 

当前幼儿园教师在公共话语中的形象较为负面，网络媒体工于幼儿园教师负面形象的塑造而非正面

引导[4]。幼儿教师的社会形象在大众的视野里正面临一种新型的“网络暴力”。在大众眼里，幼儿教师

学历不高，而人们又会把学历与道德学识挂钩，幼儿教师的不当惩戒行为很容易会被认为是幼儿教师门

槛低的原因，这就形成了幼儿教师职业道德的敏感问题。正确良好的道德社会监督能利于教师谨慎行使

自己的教育惩戒权。而社会媒体的过度扭曲事实、歪曲解读，侮辱幼儿教师的社会形象，让幼儿教师自

身对教育惩戒产生了畏惧，形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放任学生的不当行为。当今社会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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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的传播的力量超乎我们能预想的结果，部分媒体的无端抹黑抹杀教师惩戒权的合理性。 
对幼儿教师的误解也造成了对幼儿教师权威的误解，权威常被误解为“强权”。教师与学生本应是

平等交往的，但由于知识的落差形成师者为高的局面。然而雅斯贝尔斯认为权威是信任的源泉，作为教

师能够获得学生的信任才能获得权威，发挥出作用的就是永不衰竭的虔诚的爱。老师和学生是平等的互

相尊重关爱的，人人都是平等的。但如今教师更像是服务行业的人员，幼儿教师的权威开始式微，行使

权威的时候被误认为是行使“强权”霸凌儿童。如今人人都可以质疑指点幼儿教师的教育行为，教师的

权益受到侵害，影响幼儿园正常的教育活动，影响儿童的身心发展。 

3.3. 幼儿教师自身专业学习不足 

首先，幼儿教师对教育惩戒没有专业的学习与实践研究。很少有有效的教育方式。幼儿的特殊性，

导致幼儿教师所能采取的惩戒方式较少，只有口头批评或是罚站，对比较难控制的幼儿收效甚微。同时

对体罚与惩戒概念模糊，认知是行为的前提和基础，教师有必要对自己享有的权利以及应该履行的职责

加以了解，对教育惩戒的本质加以学习认识[5]。增强教师教育惩戒相关知识学习，法律意识迫在眉睫。 
幼儿教师职业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工作内容上首先要关注班级内每一位幼儿，从幼儿踏进班级的

一刻到每一位孩子安全回家，另外还需要班级环境布置、学校安排的各类活动排练、教学任务，与家长

沟通幼儿的情况等，教师常出于高压的工作状态，不免会对儿童产生不耐烦的心理，做出过于情绪激动

的惩罚行为。教师的精神压力可能会阻碍教育惩戒的正常实施。 

4. 幼儿教师教育惩戒权的矫正建议 

4.1. 细化教师教育惩戒权细节，建立教育惩戒监督机制 

“受教育权因其鲜明的身份权属性为社会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惩戒所属的教育法律体系是以受

教育权为核心构建的法律体系，因此，教育惩戒属于以社会权为基础形成的社会法畴”[6]。曾亚梅认为

教育惩戒应是教师所要承担的教育义务和社会公权力。为了保障大多数儿童的受教育权，给予侵害他人

受教育权的儿童以惩戒是必要的。因此，幼儿教师拥有惩戒权是合理的。 
国家应颁布幼儿园相关的法律并将具体内容细节化，为幼儿教师提供更详细的法律依托。同时在试

行的过程中不断听取意见，及时修正、细化。幼儿每一个年龄阶段都有巨大的不同，应有不同的惩戒方

法，例如小班无以进行劳动惩戒，口头的劝导便有效果，而大班有了行事能力与较强的自我意识，可以

实施劳动教育进行惩戒。幼儿园阶段需要更加符合身心发展的教育惩戒方式、情况，听取广泛一线教师

的一件，构建目标明确详细且合理的教育惩戒制度。 
建立相关监督机制也是保障幼儿教师合法权力实行的体系。幼儿的身心发展尚未完全，自身无法为

自己合法权益被侵犯时维权，故亟需建立幼儿教师教育惩戒相关的监督机制。监督机制可分外部与内部

监督。幼儿园内部监督可通过教师互相监督、家长委员会监督、园内领导干部监督等，健全幼儿园内部

教师教育惩戒权监督体系。外部监督主要为社会监督、司法监督等。司法监督作为法律最后的屏障，在

教育惩戒中承担着防火墙的作用司法部门应当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加以规制，严格进行裁判裁量；同时注

意“同案同判”在教育领域的推进[7]。 

4.2. 社会媒体发挥正确作用，防止教育惩戒污名化 

新媒体广泛发展信息大爆炸的新时代，社会媒体应当认真负责追求新闻真实性，积极的舆论能够创

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与实施教育惩戒的良好环境。社会媒体应发挥正确作用。教师与儿童年龄、学识悬殊，

必然会形成各种权力的不平等，教师也被赋予了极高的道德标准，一言一行接受着大众的监督，任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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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都会被不良媒体无限扩大，造成家长的不信任，激化家校矛盾。在社会媒体加大舆论宣传同时应当

注明对教育惩戒法律法规的政策解读，将惩戒权法律法规的适用范围、实施方法传递给社会大众进而形

成正确的舆论氛围，推进惩戒权的有效实施。不可以抹黑教师形象，维护教师、学生的合法权益。 

4.3. 提高教师专业素养，关心儿童身心全面发展 

幼儿教师在进行教育惩戒时既依靠法律但也不拘泥于法律，不应机械的重复。教师虽然是教育机构

的组成部分，但是无法完全成为所在教育主体的代言人，其在教育领域具有独立的利益[8]。教师作为专

业的教学人员具有其教学自主权，因此教育惩戒权的合理实施需要教师自身具有专业的水平。因幼儿的

发展特殊性，惩戒权的有效实施具有灵活性。想要落实教育惩戒相关的法律法规，首先，应当加强幼儿

教师相关的法律常识与惩戒权培训，教师的任何所作所为不能越过法律的边界，保障自己的权力的同时，

做好自身职业的义务。其次，惩戒应当以儿童的情感体验为路径将正确的规则内化，促使幼儿自我思考

[9]。若幼儿出现了类似恐惧的负面情绪，造成心理的不适，对儿童的发展具有消极的影响。教育惩戒在

实施过程中要给予受惩戒学生充分表达自由意志的机会，这是一种促进沟通的有效途径，是建立在双方

相互尊重基础上的沟通[10]。教师应站在儿童的立场，接纳儿童的未成熟状态，引导儿童认识自己的不足，

尊重儿童的个体人格，以谈话疏导为主，耐心倾听儿童的错误行为起因结果，采取人性化的教育惩戒措

施，以达到惩戒效果。 

5. 结语 

幼儿教师惩戒权的完善，是我国学前教育领域改革与时俱进的表现。教育惩戒权代表着国家的公权

力，具有典型的国家公法特征。随着社会经济时代变更，“赏识教育”、“个体自由教育”已不利于儿

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与责任感。幼儿认知发展尚未完全，需要教育者及时引导纠正儿童的不良行为和适

当惩戒，但需要注意的是惩戒只是手段，教育是目的。健全幼儿教师惩戒权制度是化解教师对儿童失范

行为“不想管”、“没法管”、“不敢管”等问题之策。国家给予学前教育立法关注能够提高幼儿教师

社会地位，纠正社会对幼儿教师的偏见。通过进一步的完善教育惩戒立法，明确幼儿教师惩戒实施规则

与教育相关主体的权责，为教师教育管理学生提供法律依据与保障，从而推动我国学前教育管理的规范

与秩序，培养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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